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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9--0033  

预预拨拨地地方方特特殊殊性性及及急急迫迫性性计计划划补补助助专专款款  
 

2009年4月30日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初期，并不接受民间团体或地方各级政府直接提案。所有补助计划都

必须依循政府层级，由地方政府层转中央部会，经中央部会汇整后再提出，经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计划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提报董监事联席会审查核定。这种不接受民间团体与地方政府直接提案之作法，

以及层转提案之耗时流程，遭致外界许多批评。 

 

当时，由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出面筹组并担任团长之「灾后重建民间咨询团」即向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

重建基金会建议「由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匡列经费与县（市）政府提拨相对等款项，成立重建专款，俾该团

充分协助，做好重建工作」。李远哲院长之建议，获得灾区县（市）长之认同，惟对于「相对等配合」部分，

改为「由本会拨出专款，交由县市政府运用」。 

 

中国时报 焦点新闻 1999.12.30  

加速重建 中央地方拟相对拨款 

邱恬琳／台北报导 为使重建经费运用更有效率，「九二一灾后重建民间咨询团」执行长黄荣村昨日指

出，咨询团召集人李远哲已建议「震灾基金会」提拨二十％经费给灾区县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提拨相对捐

款，组成审议委员会，解决经费核拨速度过慢的问题。  

 黄荣村表示，咨询团最近接到许多灾区的工作者反映，重建工作亟需经费支持。但向震灾基金会申请经

费时间过长，可能延误重建时机。李远哲于二十日拜访震灾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建议由震灾基金会将一

○三亿元基金的一定比例，如二十％给灾区县市政府，并由县市政府提拨相对捐款，组成审议委员会，尽

速核拨经费到乡镇市作小区重建工作，咨询团可在此过程中协助审查。  

 目前中央与地方都有捐款，但中央希望地方能够先释放出捐款，地方则希望先用中央的经费，因此咨询

团才会建议双方相对提拨，并将审议委员会设在县市政府，提升使用时效。据了解，辜振甫及南投县长彭

百显对此已表赞同，惟震灾基金会执行长孙明贤认为，此构想没有具体计划，基金会恐无法拨款。  

 咨询团副执行长林能白表示，行政院政务委员蔡兆阳在向咨询团就公共工程重建计划进行简报后，咨询

团提出二项建议：第一、希望政府规划、设计公共建筑物之前，应先订定原则性要求。第二、公共工程的

重建规划应同时兼顾当地的人文与景观的特色，兼顾环保与废弃物的利用。  

 生活重建计划方面，由于各部会有关心理、心灵重建、照顾老人、身心障碍者及孤儿的计划太庞杂，咨

询团建议行政院应提出跨部会整合项目计划。  

 为抚慰灾民身心，咨询团预计在农历春节期间在鹿谷及竹山两地举办农产品展示、艺文表演或宗教礼拜

等年节活动，由乡镇公所主办，学校、卫生所及社团承办。 

 

「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之提出乃源自当时各界对之财团法人九二一震

灾重建基金会批评。当时地方政府对于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之批评，请参考

2000 年 8 月 1 日监察院内政及少數民族委员会第三届第三十七次会议审查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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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之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金会对基金之管理运用，欠缺合理有效；内政

部未积极辅导与切实监督，均有疏失案」。再度提醒：这是历史之一部份，请后人

再援用时，特别小心时空关系与转变（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于 2000 年 6 月

19 日改组，纠正案之内容均属改组前之情形），以及后续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

会在重建之贡献。 
 

中国时报 2002.09.19  

震灾重建基金会 端出成绩单   

【杨秋苹／中兴新村报导】 

 九二一震灾届满三周年前夕，震灾重建基金会在立法院受在野党立委连手炮轰下，被误打误撞，痛批为

重建进度不彰的元凶。基金会董事长殷琪、执行长谢志诚感到愤慨，除有枪林弹雨之叹，也端出重建成绩

单，公开提供民众检视。  

 重建基金会和重建委员会同样肩负百年震灾重建的重责大任，但一般民众其实搞不清楚这两会到底有何

不同？谢志诚表示，震灾发生后，行政院除设置「行政院九二一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专责救灾与重建工

作外，为了有效统合运用各界捐入行政院九二一赈灾专户的庞大捐款，并宣布由民间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

共同组织独立的「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动救灾、安置与重建等工作。一个是官方单位，

一个是民间组织！  

 九二一基金会成立之初，捐款运用方式相当保守，重建计划之推动被匡在政府架构中，曾被当时的「全

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全盟）讥评为「植物人」，甚至被解读成「行政院的私房钱」：政府请客，九二一

基金会买单。  

 为了扭转基金会形象，谢志诚上任后，即在董事会要求下全面清查捐款流向与检讨各项重建计划，并主

动向社会说明。  

 基金会推出「修缮补强方案」共协助六十一栋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总受惠户数达八千三百四

十八户，并补助四十六栋大楼办理修缮补强，受惠户数六千一百五十九户。「家屋再造方案」除了委任五

个专业团队提供包括建筑设计、请照、营造、监工、申请使用执照及完成产权过户等的「整体服务」外，

也核定补助四千一百户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弱势灾户重建家园。  

 为彻底解决重建贷款等难题，九二一基金会推出「临门方案」价购不愿重建者的产权，进一步委任各该

小区最大债权银行担任「管理银行」，搭配「建筑经理公司」，共同控管重建工程质量与重建经费。一年

多来，已有三十栋集合住宅大楼可以顺利动工重建，到了今年年底，将至少有五十栋集合住宅可以正式成

为「临门家族」的成员。九二一基金会也坦承，今年虽然只有一栋大楼可以完工入厝，但到了明年春天，

应该就是住宅重建成熟收获的开始。  

 

爰此建议，于 2000 年 1 月 31 日经第一届第二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核定「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

助专款」，提拨 11 亿 5,000 万元供灾区县（市）政府弹性运用，依据震灾地区之严重性与幅员大小等不同条

件，分配补助南投县 5 亿元、台中县 3 亿 5,000 万、台中市 1 亿 2,000 万、苗栗县 8,000 万、云林县 5,000 万

、彰化县 5,000 万，并要求该县（市）政府自其震灾捐款中，配合匀拨补助款之三分之一（表一），设立保管

专户，就地方特殊性与急迫性需求，自行拟定计划执行，并定期向本会回报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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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形 

 

由于县（市）政府回报执行进度之情形不一，基于现实考虑，「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

自 2004 年 5月起转列入已结案计划，不再追踪列管，改请县（市）自行担负执行与揭露执行成果之责。 

 

县（市）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所拟定之计划名称与匡列经费详如表二～七

（各县（市）最后回报日期不一）。 

 

表一 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分配表 

县 市 别 预 拨 专 款 县（市）政府配合款 匡 列 计 划 说 明 

南投县 500,000,000 166,700,000 29 表二1
 

台中县 350,000,000 116,700,000 47 表三 

台中市 120,000,000 60,000,000 11 表四 

苗栗县 80,000,000 40,000,000 6 表五 

云林县 50,000,000 16,670,000 12 表六 

彰化县 50,000,000 16,670,000 8 表七 

总  计 1,150,000,000 416,740,000 113  

 

 

 

                                                
1 表内文字由县（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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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南投县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2.08） 
计 划 名 称 实 施 方 式 或 内 容 主 办 单 位 匡 列 经 费 

1.为办理各地区组合屋、临时屋之后续急迫

修缮及改善居住环境案 

协助各地组合屋急迫之后续修缮工程及居住环境之改善，如 I 前后屋檐加长、加设遮雨棚、

排水沟加盖、路灯、天沟等，` 

城乡发展局 70,497,004 

2.为办理灾区农村妇女及儿童心灵重建计划

案 

培训灾区农村妇女第二专长增加就业机会。 社会局 3,938,648 

3.为加速办理 921 大地震造成本县项目放领

土地崩塌流失部份测量分割事宜案 

补助测量鉴定费。 地政测量队 6,200 

4.为加速办理灾区土地复丈案 协助本县灾区民众重建界址鉴定工作  地政测量队 2,045,872 

5.为办理南投县 921 震灾救灾、安置、重建

工作倡导实施计划案 

制作政府救灾、安置、重建各平面、录音、录像带等宣传数据，透过平面电子媒体、电台广

播倡导政府各项作为，及民众权益应注意事项。 

计画室 

社会局 

新闻局 

8,273,986 

6.为办理紧急救护器材（消耗品）灾后重建

计划案 

划分各项救护器材(消耗品)规格标准化，采单价采购方式购买各项器材，务必使各项器材于

任天然灾害状况下，不缺乏救护器材(消耗品)，达到时效产能及质量性之要求，以确保于救

伤病患时，能提升救护处置服质量。 

消防局 2,820,000 

7.为办理参与灾后重建之（紧急救护－凤凰

志工）保险执行计划案二年 

本县凤凰志工比照义消投保福利寿险(每人每年保费 480 元)及意外险(每人每年保费 690 元)

，并义消一并办理投保手续。 

消防局  729,191 

8.为办理全民基本救命术（CPR）训练执行

计划案 

1、聘任医疗院所医护人员、紧急救护教官及助教至本县各灾区教扳基本紧急救护技术。 

2、训练课程以基本救术、简易包扎、家庭常见急救技术为主。 

3、本县二个山地乡(仁爱、信义)因幅员较广，且医疗不足，本计划将以山地及受灾严重乡

镇为重点推动地区。 

4、列管结训民众通讯数据，掌握紧急救护资源，以应灾害发生时人力调度。 

消防局 1,335,000 

9.为办理灾后家户环境卫生辅导计划案 办理淹水家户消毒： 

921 震灾后，造成部份地区土石松软或排水设施损毁，如遇雨即有可能使家户遭受浸淹，为

防污泥污水造成疾病传染，影响民众健康，必要时将雇工协助办理家户消毒工作。 

卫生局 45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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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组合屋居家卫生指导与病媒防除： 

县内部分组合屋由于建造密集，防弊病虫效果较差，容易滋生各类虫害，则每月定期由卫生

所定期派员加强家户卫生辅导，以早发现问题加速处理。 

10.为办理「千禧一牵惜，关怀妇幼园游会

」案 

藉由活动办理倡导妇幼之权益及福利，期望透过活动使本 921 大地震之受灾家庭减少忧郁与

悲伤，渡过另一个自杀高峰期，避免因一时自杀造成家庭和社会之二度伤害而付出更高之社

会成本：另一方面透过园游会招来本县厂商参与设摊增进产业活动刺激经济复苏。 

社会局 5,389,455 

11.为补助本县因震受灾之公寓大厦及山坡

地小区于拆除、重建期间各项法律申诉

、诉讼等费用之补助案 

补助集合式住宅重建期间法律申诉费、诉讼费用。 工务局 13,700,000 

12.观光局筹备办理本县观光产业普查重建

计划 

本计划希望透过完整之观光资源与产业普查信息、具体地理信息处理功能之观导览系统，及

电子商务示范，以充分提供观光信息及营销南投观光与协助产业重建。 

观光局 9,900,000 

13.土石流危害地区灾害应变训练及演练加

强小区自救功能 

结合小区内之小区发展协会、民间救难团体、义消、义警、义交、民防、守望相助队、凤凰

志工队、妇女防火宣传队、民间医疗院所及其它志愿服务团队等，编制灭火、搜救、医疗、

后勤、收容安置等相关组别，加强小区应变能力。 

办理 8 小时基本救灾训练：包含灾害准备、火灾灭火、医疗救护、简易搜救、灾害心理与团

队理念、课程回顾复习、灾害模拟处置、实际演练与器材操作等相关课程。 

消防局 5,467,811 

14.临时住宅收容所五十五处防火广告牌、

灭火器 

购置灭火器及紧照明灯，分发县临时组合屋小区 85 处之 4,035 户居民。。 消防局 1,588,000 

15.九二一重建加强对震灾受灾户之低收入

户之住宅修缮计划 

各乡镇市公所依本计划之补助对象，调查需求数予以汇整后，报送县府社会局统筹分配补助

户数及核拨补助经费。 

村里干事应主动积极关怀辖区低收入户、独居老人及中低收入身心障碍者之居家环境，对符

合本计划补助对象标准表以协助申请助经费。 

社会局 40,000,000 

16.因防土石流本县办理救灾储粮 以往于每年五月灾害季节未来临前，视辖区人口密度，预估灾民收容能量，先行购置备用灾

存放于易发生天然灾害之乡镇村里，每年十一月底止灾害发生季节后，若当年度无天然灾害

发生则将备用灾粮缴回乡镇市公所，并冬令济劝募作为救济物质发放。 

社会局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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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紧急安置受灾户身心障碍者、65 岁以上

老人、12 岁以下儿童 

安置于立案之老人赡养、养护机构，每人每月补助赡养补助 6,250 元，养护者补助 18,600 元

，身心残障者依等级最高补助 18,995 元，失依儿童补助 14700 元(半倒户补助至 89 年底、

全倒户补助至 90 年底)。 

社会局 70,800,000 

18.办理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补助鱼池乡卫生所附设老人日间照顾中心人事费，一名护士、二名照顾人员及一名司机 社会局 1,435,189 

19.抵费地兴建示范村住宅及重建家园周转

金计划 

价购台糖公司位于埔里镇大肚段 106 等十笔土地，面积 4.98 公项，规划兴建住宅，供县民

使用。 

城乡发展局

社会局 

126,030,000 

20.俄罗斯捐赠原木处理费 处理俄罗斯所捐赠原木。 计画室 22,480,000 

21.九份二山塌陷地质移动影响生计紧急救

助金 

本计划乃依据国姓乡南港村村里长重建座谈会建议案暨原「台湾省天然灾害救助金核发标准

」第三项办理，核给特别急难救助金每户新台币 10 万元以救助之。 

社会局 5,400,000 

22.单亲家庭紧急生活扶助案 由本人至乡镇市公所填助申请表，并备齐户籍誊本、配偶之死亡证明书或家中原负担家计者

因灾致丧失工作能力重残之交断证明书及残障手册、全户之所得数据、财产归户清单及子女

在学证明等相关文件。 

乡镇市公所受理申请时应依相关证件予以初核，符合条件应即层转县政府复核。 

县政府经复核规定者，即径发各申请人具领。每名补助紧急生活扶助费每月一万元，每次补

助三个月，每人以补助一次为限。 

社会局 15,030,000 

23.普查慰问本县灾民灾后需求计划 以邮寄慰问卡、问卷及电话关怀等慰问方式催收问卷，利用回收数据汇整整理受灾居民相关

需求，研拟需求计划并搜集相关文献完成需求报告。 

社会局 923,281 

24..解决灾区饮用水问题辅助兴建蓄水池计

划 

以简易自来水施设方式，解决偏远地区而自来水无法供应之聚落，一般以施设蓄水池以水源

，再以铺设管线承接及供应。 

城乡发展局 14,825,000 

25.补助九份二山管制通行执勤警务人员执

勤费 

为执行九份二山封山勤务警务人员，发放执行勤务津贴。 警察局 900,000 

26.为增加本县灾民就业机会于各地办理职

业训练成果展及农特产品促销展售活动 

编辑印制「南投产业之美—南投首选」DM 专册，搜集县内具特色之手工艺品及农特产品，

由本府组成评审委员评比选拔具代表产品、特殊性之产品，编辑印制「南投产业之美—南投

首选」专辑，协助辅导促销，带动产业复苏。 

结合本府各单位活动，办理南投县产业推展售活动，举办巡回式假日市集扩大销售契机，以

社会局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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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购买人潮，增加销售额。 

27.支付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实验林管理处

俄罗斯原木处理费 

处理俄罗斯所捐赠原木 计画室 2,542,500 

28.协助 921 震灾全、半倒户尽速重建家园

所需各项建筑、地政、设备、补助动产

纠纷处理调处业务费等费用 

各乡(镇、市)村、里长依本计划之发放对象，协助填妥申请表格并初审后予以汇整报送县政

府城乡发展局统筹整，发给全倒户每户 2 万元、半倒户每户 5 仟元。 

城乡发展局 225,040,000 

29.为解决偏远灾区饮用水问题施设简易自

来水工程「集集镇玉映里柴桥头段洞角

小段 241 地号土地附近施设蓄水池改善

工程案」 

以简易自来水施设方式，解决偏远地区而自来水无法供应之聚落，一般以施设蓄水池以水源

，再以铺设管线承接及供应。 

城乡发展局 6,840,000 

合 计 677,395,337 

 

表三  台中县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3.05） 

计 划 名 称 实 施 方 式 或 内 容 主 办 单 位 匡 列 经 费 

1.办理九二一震灾就读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助

学金实施计划 

协助设藉本县之受灾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顺利继续就学。 教育局 26,260,000 

2.协助受灾国民中小学租用交通车实施计划 协助受灾国民中小学学生顺利继续就学。 教育局 38,822,200 

3.国中小八十八学年第二学期教科书补助经

费实施计划 

运用有效之经费，协助本县受灾之中小学生能顺利就学。 教育局 82,435,200 

4.补助本县受灾国中小学生八十八学年度第

二学期代收费实施计划 

协助本县之受灾乡镇国民中小学学生能顺利就学。 教育局 38,235,276 

5.心灵驿站—台中县身心障碍者关怀项目实

施计划 

透过专业之辅导使情绪、心灵受伤之身心障碍者能改善不安之状况并可臻健康等。 社会局 14,021,834 

6.台中县各灾区临时组合屋小区行政管理费

实施计划 

加强组合屋小区管理委员会之行政管理及维护功能。 社会局 5,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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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辅导公、私团体及乡（镇、市）小区发展

协会办理 921 灾区公益性活动实施计划 

补助本县立案公、私团体及小区发展协会，辅导其办理以灾区民众为服服务对象之公益性活

动以协助灾民纾解困境，重建受创心灵 

社会局 5,000,000 

8.办理灾区民众计算机技能训练劳工教育实

施计划 

提供县辖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暨工厂倒塌失业劳工学习计算机信息,以增进就业或转业技

能。 

劳工局 454,000 

9.补助灾区民众「病患服务人员」职业训练

实施计划 

协助失业劳工较容易谋得适性之工作机会并同时解决医护人力缺乏瓶颈问题。 劳工局 819,260 

10.交通大执法—灾区交通助理人员服勤作

业计划 

协助整理交通秩序、交通指挥…等等。 劳工局 1,000,000 

11.和平乡以工代赈办理山区净山及街道扬

尘洗扫计划 

协助和平乡街道扬尘清扫及沟渠疏通清洁等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等。 环保局 11,790,721 

12.办理灾后雾峰乡心理重建乡土研习计划 透过艺术研习纾解受灾者之伤痛，让受创之居民转移创痛之焦点并藉由课程辅导之老师从旁

鼓励指导沮丧之心理转变为积极进取之人生等。 

雾峰乡公所 1,384,000 

13.补助灾区简易教室解决防热问题实施计

划 

改善简易教室过于闷热问题，使生有个舒适优良读书环境。 教育局 20,836,102 

14.补助灾区组合屋周边绿美化计划重建实

施计划 

完成组合屋周边绿美化，提供灾民舒适生活环境。 农业局 3,828,260 

15.办理提升 921 震灾灾区临时组合屋环境

生活质量—提供临时组合屋防雨及防热

之设施计划 

本县各灾区组合屋共计二十处，统一加装遮雨棚、天沟等雨设施。 社会局 21,000,000 

16.办理温暖情、关怀情—挥别 921 肢体障

碍者家庭心灵飨宴营实施计划 

期能透过专业之心理辅导与家庭教育，让身心障碍朋友及其家属，都能受到相关之心理辅导

与知能训练。 

社会局 2,602,818 

17.办理灾区独居老人送餐服务实施计划 由灾区乡镇市公所，会同灾区服务团体提供服务个案需求，再由本府委托居家服务社福团体

提供送餐服务。 

社会局 9,000,000 

18.办理台中县和平乡以工代赈办理山区净

山及街道扬尘洗扫计划 

提升小区及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改善生活质量。 环保局 8,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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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办理八十九年度灾区高危险群灾民流行

性感冒预防接种实施计划 

预期透过本项计划之实施，使注射率达八成，藉此达到九成之保护效率，减少八成之死亡

率，减轻？成之症状。 

卫生局 6,300,000 

20.补足业经基金会第一次通过「学龄前幼

童就托公私立托儿所、幼儿园托育费用

补助实施计划」实际执行不足金额补助

案 

鼓励灾区幼童家庭送托，促使幼童正常发展等。 社会局 1,292,000 

21.补助光复国中、小迁建校地重建执行计

划案 

校地取得后得以迅速兴建校舍，光复国中、小学师生可望早日离开简易教室迁入永久校舍。 教育局 3,499,280 

22.补助改善简易教室周边设施－风雨操场

工程实施计划 

期藉由风雨操场兴建解决教学设施不足及提供师生教学活动之空间。 教育局 8,338,900 

23.办理追加及展延受灾地区国小课后托育

活动工作实施计划 

灾区学童课后生活得到照顾、家庭作业由教师辅导写作，并且安排适当团康活动，学童身心

得以健康发展 

教育局 43,200,000 

24.补助台中县九二一地震死亡者母亲再生

育补助实施计划案 

鼓励三十五岁以下有偶妇女再生育，让受创家庭重享天伦之乐。 卫生局 1,210,000 

25.办理九二一震灾灾民生活照顾－灾民紧

急收容案置实施计划案 

提供因震灾致房屋损毁、无家可归之受灾户紧急收容、安置之住所等。 雾峰乡公所 6,821,010 

26.补助办理太平国中迁校预定地原有军方

归零靶场等设施须代为执行迁建实施计

划 

配合慈济功德会兴建校舍须拆除用地地上物前，即委由太平国中依采购法办理归零靶场工程

发包施工。 

教育局 7,700,778 

27.补助办理台中县政府租用丰原客运改道

行驶（台中－埔里－梨山）路线一年费

用实施计划 

可解决当地交通不便问题及提振观光产业发展。 交通旅游局 9,415,486 

28.补助办理梨山地区因震灾中横公路中断

垃圾处理实施计划 

避免水质污染传染病发生，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等。 环保局 6,480,000 

29.补助台中县石冈乡客家历史文物馆暨客 重塑中部客家文化之新起点。 文化局 1,1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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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生活园区规划案实施计划 

30.办理 89 学年度学龄前幼童就读公私立托

儿所、幼儿园托育费用补助实施计划 

期藉托育补助改善幼童托育服务，健全灾区幼童身心发展，并间接影响家中成员迎向光明未

来。 

社会局 23,500,000 

31.办理雾峰乡光复国中消除病媒蚊孳生源

及设置流动厕所实施计划 

定期锄草运动场及校区杂草避免杂草丛生病媒蚊孳生等。 环保局 1,515,040 

32.办理民间救难团体购置救灾装备器材实

施计划 

有效整合本县民间救灾力量，强化民间团体专业救灾能力，协助政府救灾工作等。 消防局 5,875,800 

33.办理消防局建构消防救灾暨紧急救护无

线电通讯系统设备 

建立全县消防暨卫生机关专用之无线电通讯系统，全区防灾整体需求之无线电通讯设备等。 消防局 30,388,470 

34.实施「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公寓大厦

公共设施修复补助作业要点」经费 

为协助本县因921震灾公寓大厦公共设施损坏修复，尽速完成家园修缮，以利居家生活及维

护公共安全。 

工务局 20,000,000 

35.补助台湾省青果运销合作社台中分社九

二一地震受害复原紧急处理实施计划 

修复东势场之「光感应水果选别机地震受害复原工程」等。 农业局 6,140,000 

36.九十学年度幼童就读公私立幼儿园托育

费用补助实施计划 

改善幼童托育服务，健全灾区幼童身心发展，间接影响家中成员迎向光明未来。 教育局 4,400,000 

37.补助重建区国中小学生代收代办费实施

计划 

减轻家庭负担，让学生安心向学。 教育局 520,000 

38.光复国中风雨操场工程实施计划 校园重创，在工程完工后，将能提供一遮阳、遮风及避雨之场所，以推展各项校园教学。 教育局 15,000,000 

39.补助租用丰原客运改道行驶（台中─梨

山）路线一年费用实施计划 

可解决当地交通不便问题及提振观光产业发展。 交通旅游局 9,272,686 

40.台中县东势镇公所办理东势镇重建区妇

女创意生活彩绘 DIY 研习活动实施计划 

让重建区妇女习得一技之长，配合政府辅导成立生产合作社，建立产销管道，增加收益，改

善生活。 

东势镇公所 400,000 

41.台中县受九二一震灾九十学年度就读公

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助学金实施计划 

协助设籍本县受921震灾就读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顺利就学。 教育局 2,500,000 

42.台中县各灾区临时组合屋补助撤离住户 解决临时住宅组合屋用地争议，提供多样安置方案。 社会局 37,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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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屋津贴实施计划案 

43.光隆国小风雨操场遮阳工程实施计划 期藉由侧面遮阳设备之设置，以完善风雨操场遮阳遮雨功能。 教育局 645,645 

44.东势王朝一期以地易地变更都市计划 变更完竣后解决王朝一期灾民可重建家园。 东势镇公所 350,000 

45.台中县九二一中低收入受灾户学子工读

实施计划 

协助八大生活重建区推展灾后重建相关业务。 社会局 4,418,400 

46.台中县九十一年度九二一生活重建区妇

女就业实施计划 

各乡镇市公所重新雇用是批生活重建区妇女。 社会局 20,644,656 

47.台中县东势镇就业００７就业重建计划 鼓励中高龄民众参加职训培养第二专长。协助弱势居民造福更多灾民。 东势镇公所 3,170,093 

48.灾区中低收入户独居老人送餐服务实施

计划 

 社会局 19,947,600 

49.雾峰乡综合社会福利馆三楼舞台修缮工

程实施计划 

 雾峰乡公所 1,046,660 

50.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公寓大厦公共设

施修复补助作业要点实施计划 

 工务局 7,500,000 

51.台中县妇女活动中心围墙等相关毁损部

分修缮实施计划 

 社会局 1,290,000 

52.补助租用丰原客运改道行驶（台中─梨

山）路线一年费用实施计划 

 交通旅游局 9,272,686 

53.台中县组合屋住户辅导与安迁措施实施

计划 

 社会局 20,000,000 

54.东势镇东安里本街都市更新单元内重建

区段地上物拆迁补偿费实施计划 

 东势镇公所 43,000,00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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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中市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3.05） 
计 划 名 称 实 施 方 式 或 内 容 主 办 单 位 匡 列 经 费  

灾区社工员及原住民辅导员人事费  1.约聘雇人员酬金。   2.离职储金。  3.健保费。  4.劳保费。  5.调整待遇准备。  

6.加班费。  7.兼职酬金。  

社会局  10,982,219 

业务费  文具纸张、电话费、书表印刷、水电费及其它用品费用。  社会局  8,000,000 

旅运费  旅费。  社会局  400,000 

平价住宅修缮  修复平价住宅。  社会局  0 

震灾重建研究与规画  1.办理九二一震灾重建纲要计划1,920,000元。  

2.协助修订台中市综合发展计划（灾区部份）2,000,000元。  

工务局  

计画室  

3,920,000 

协助殡仪事务处理费  死亡灾民使用殡仪馆各项冷冻设备及尸体处理费用。  社会局  12,813,723 

自杀防治  办理社政、民政及灾民自杀防治讲座及研习。  社会局  

民政局  

1,204,803 

震灾重伤者生活重建  办理重伤者灾后生活重建及相关扶助。  社会局  1,426,460 

灾区重建工程  灾民组合屋相关设施工程及拆除全倒户外围安全拆除工程。  社会局  

工务局  

6,648,923 

受灾家庭关怀访问与调查分析  办理受灾家庭关怀访问与调查分析。  社会局  1,251,077 

震灾集合式住宅公共设施修缮补助  补助震灾集合式住宅公共设施。  工务局  30,000,000 

震灾半倒受灾户住宅修缮补助  补助半倒受灾户住宅修缮。  社会局  57,491,075 

其它协助震灾及重建事项  办理心灵重建、职训、托育补助及其它扶助、重建工作。  社会局  45,861,720 

合 计 180,000,000 

 

 

表五  苗栗县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2.08） 
计 划 名 称 实 施 方 式 与 内 容 主 办 单 位 匡 列 经 费 

1.组合屋设施改善计划 组合屋排水设施装设及厕所清理。 社会局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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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组合屋住户每户一万元购置冷气设备（包含组合屋活动中心及社福站冷气装设）。 社会局 887,300 

加强外围公共设施（铺设柏油路面及紧急照明灯）。 建设局 435,265 

组合屋周边设施加强改善。（装设灭火器、自然排风扇、环境绿化）。 社会局 168,085 

紧急垫付九二一组合屋灾民土地租金。 建设局 3,600,000 

补助组合屋委员会行政管理费用。 社会局 120,000 2.行政管理 

支付社福站社工员蔡孟宗 90 年 1 月薪水。 社会局 33,356 

针对县内房屋全倒计六一六户，每户发放八万元。 社会局 49,280,000 

针对县内房屋半倒计五七○户，每户发放二万元。 社会局 11,440,000 

3.房屋全、半倒户住户经济扶助计划 

全倒慰助金发放每户十万元（十二户）。 社会局 1,200,000 

委托励馨文教基金会进驻灾区办理儿童课后辅导方案。 社会局 1,005,6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一万二千元助学金（高中以上学生每月发放二千元，先发六个

月计二一二人）。 

社会局 2,544,0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一万二百元助学金（国中以下学生每月发放一千七百元，先发

六个月计三六八人）。 

社会局 

 

3,753,6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一万二千元助学金（高中以上学生每月发放二千元，先发六个

月计三二二人）。 

社会局 3,864,0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一万二百元助学金（国中以下学生每月发放一千七百元，先发

六个月计四五五人）。 

社会局 4,641,0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九千元助学金（幼儿园学生每月发放一千五百元，先发六个月

计一五三人）。 

社会局 1,377,000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助学金（高中以上学生发放一万二千元，国中以下发放一万二

百元，幼儿园发放九千元）。 

社会局 7,385,400 

4.重建区儿童课后辅导及助学金发放 

针对灾区在学子弟每员发放助学金（高中以上学生发放一万二千元，国中以下发放一万二

百元，幼儿园发放九千元）。 

社会局 12,021,600 

5.三节加菜金及应景之民生物资慰问 为持续关注重建区居民，利用一年三大节庆，以现金实质帮助灾区居民（每户三千元，六 社会局 6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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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户）。 

为持续关注重建区居民，致赠应节礼品（粽子一串）。 社会局 102,000 

为持续关注重建区居民，致赠应节礼品（粽子一串）。 社会局 43,500 

为持续关注重建区居民，致赠应节礼品（月饼礼盒一盒）。 社会局 27,472 

提升灾区青少年之心理及提供其正当之育乐活动。 社会局 55,700 6.九二一活动补助 

感谢震灾捐款人及对震灾有功各界人士及简报震灾重建情形。 社会局 93,000 

合 计 104,696,778 

 

 

表六  云林县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2.08） 

计 划 名 称实 施 方 式 或 内 容主 办 单 位匡 列 经 费 

办理灾区治山防灾工程 施设山坡地因九二一地震后之崩塌面与灾区挡土 墙、护坡、拦沙坝。 农业局 6,970,000 

办理灾区农水路复建工程及相关设施工程 施设灾区农路整修、排水沟整建及相关设施工程。 农业局 12,000,000 

东和国中等十五校地震校舍受损修复 围墙、校门、活动中心、教室、楼梯、厕所、川堂修复、教室、水塔、宿舍拆除、电力设

备迁移。 

教育局 20,000,000 

云林县警察局九二一震灾受损厅舍重修工程 局本部、各分局及各派出所、厅舍、宿舍修复（结构补强、防漏等）。 警察局 4,700,000 

为办理救灾事宜无线电频率费及采购救灾用

计算机、灾害抢救器材计划案 

支付无线电频率费、补充救灾用计算机、灾害抢救器材。 消防局 5,000,000 

云林县九二一震灾灾民身心重建辅导计划 谘商辅导、自杀防治、心灵重建生活危机调适、个案管理。 社会局 1,612,800 

云林县九二一震灾灾民「希望之旅」 云林县九二一震灾受创者实施心灵重建。 社会局 2,072,130 

云林县九十年度「九二一」全民心灵改革教

育『内观十日课程』研习计划 

协助全民心灵改革。 社会局 415,070 

云林县办理灾区妇女、儿童及老人生活重建

计划 

安抚灾区妇女、儿童及老人受创心灵及重整生活秩序，提供各项协助。 社会局 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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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灾害产业道路及农路紧急抢修 道路抢通。 工务局 500,000 

古坑乡道路系统受灾紧急抢修 道路抢修抢通便利通行。 工务局 2,461,600 

云 220-1 线竹篙水至蓬莱瀑布段崩塌 道路抢修抢通便利通行。 工务局 7,038,400 

合   计 66,670,000 

 

表七  彰化县政府运用「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汇总表（2002.08） 
计 划 名 称 实 施 方 式 或 内 容 主 办 单 位 匡 列 经 费 

1.彰化县 89 年暑期阳光少年快乐成长营 采集中住宿及安排参观文教、社政单位、成长活动方式办理。活动如下：参观

科学工艺馆、探索海洋生态奇珍馆园、神奇宝贝闯天关－探索教育活动、黄金

传奇之火焰大挑战、畅游高雄港都、观赏职棒球赛、超级变变变。 

彰化县立静修国小 

救国团彰化县团委会 

220,000 

2.彰化县 921 地震周年心灵重建追思系列纪

念活动 

九二一震灾摄影实录展、宗教文物特展、消防器材展、消防演綀（云梯车）、

地震体验中、亲子书法写生比赛、义相服务、验光配镜服务。 

员林谊真扶轮社 

员林百果山狮子会 

慈恩国际狮子会 

彰化县民俗文物协会 

319,430 

3.九二一地震法会 设置法坛为往生者诵经，并施放天灯为全民祈福。 员林镇公所 700,000 

4.九二一震灾受灾户子女学杂费补助 每学期由各乡镇市公所承办人员会同村里干事到府发放或由受灾户家长至乡镇

市公所亲领。 

社会局 

教育局 

乡镇公所 

14,887,200 

5.二一震灾受灾户子女学杂费补助 每学期由各乡镇市公所承办人员会同村里干事到府发放或由受灾户家长至乡钸

市公所亲领。 

社会局 

教育局 

乡镇公所 

45,000,000 

6.失依老人之生活扶助 每月补助 6000 元，每半年发放乙次，由社工员亲自送达并传答慰问之意。 社会局 1,080,000 

7.受灾户重伤者之生活扶助与心理辅导 对地震受灾者作生活之扶助和心理辅导，每人辅助 20000 元，由本府社工员依

其责任区亲自送达，并表达慰问之意。 

社会局 320,000 

8.春节慰问与了解灾后之各项问题是否解决 春节前后由各乡镇市公所承办人员对同村里干事到府发放或由受灾户家长至乡 社会局 9,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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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市公所亲领。 

合 计 72,436,630 

 

 
 
 


